附件3
济源市教职工脱产培训协议书

甲方（学校）：            乙方（脱产培训人员）：         

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需要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同意乙方到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脱产培训，          培训专业为      ，培训时间从    年  月  日到    年  月  日，总计    个月。

二、乙方在脱产培训期间的身份不变，正常晋升工资，基本工资照发，工龄连续计算。

三、乙方在脱产培训期间应主动接受甲方的管理，年终或短期学习结束后，要向甲方汇报学习情况，提交学习成绩单，参加年度考核。乙方要按时完成培训任务，培训结束后及时回甲方工作。

四、乙方向甲方缴纳回校工作保证金       元人民币，待乙方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返回甲方后退还乙方，否则乙方缴纳的回校工作保证金甲方不予退还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五、乙方完成培训任务后在甲方的服务期为    年。未满服务期调离或辞职者，学校有权收回因培训所发生的费用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

六、女职工脱产培训期间，按要求参加当地计生部门孕检。
七、其它事宜：
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和教育局各存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    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
甲方盖章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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